安文政复决〔2025〕19号
申请人：张某某
被申请人：安阳市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张某某不服被申请人安阳市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的行政行为，于2025年2月20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后，向被申请人送达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案件受理通知书，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证据材料，鉴于案件情况复杂，经批准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30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的行为违法并责令限期重新作出处理。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1月16日在鹏博中药购买了人参，1月21号申请人拨打12345市民热线向被申请人申请人参三无问题。1月24日被申请人答复为:未发现涉案产品，不予立案。申请人认为:现场检查和投诉举报没有关联性，申请人已经提供了完整的证据，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二十一条、二十三条，应当公平公正收集证据检查，依据二十三条收集证据，不应当听商家一语而言认定并没有售卖过该产品，谁质疑谁举证，申请人质疑完成且已经提供举证。被申请人没有客观公正的履行职责，调查程序不全面，证据认定错误。2025年1月24日被申请人作出答复后，申请人补充了实时录像证据证明商家售卖了该产品，2月7日询问进展情况未果，至今仍一直没有答复。

综上，被申请人存在不合理行政、未做到尽职调查，法律认定错误，程序违法，请依法支持申请人全部诉求，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申请人提供的证据:1.付款凭证截图2张；2.购买商品图片2张；3.通话记录截图1张；4.邮箱发送视频截图1张。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1日收到安阳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交办单，称来电人反映“1月16日，本人在文峰区彰德路与迎春西街交叉口西北角的鹏博中药购买人参，发现外包装无相关生产信息，属于三无产品，要求依法查处，请政府责成相关部门调查处理。”

1、案件调查处理情况 
接到交办单后，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1日电话通知申请人提供持身份证及相关证据。1月22日下午，根据申请人通过邮箱发送到被申请人邮箱的购买的人参照片和交易付款照片线索，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到“文峰区鹏博中药”进行现场检查，经查，该店持有营业执照代码，91410502MA9KJR0H8F，药品经营许可证，登记证编号，豫DA3721939，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JY14105020111685,经营项目为:药品零售；食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食品农产品零售；化妆品、日用百货销售。现场未发现该店有申请人提供的图片中所拍的外包装有“高级人参，东北优质人参是由长白山人参为原料，东北人参基地”等字样人参产品。该店提供了2025年1月份的收款明细，没有申请人提供的交易信息，随后执法人员对店内监控进行检查，未查到该店2025年1月16日上午的监控视频。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者出示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经现场质证，付款凭证与店内收款码不符，经营者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不予认可。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的规定，申请人所反映的违法线索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根据安阳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交办单的要求，被申请人于1月24日通过电话将调查处理情况告知了申请人。随后，申请人通过邮箱向被申请人邮箱中发送了购买视频，但视频摇晃旋转，人物未展现全貌，声音不清，而且多次黑屏定格，并未显示购买付款过程的内容。因申请人未能提供视频原始载体，及视频真实性司法鉴定证明，视频证明效力存疑。安阳鹏博中药有限责任公司对申请人提供的违法视频线索不认可，并提交了视频质疑意见说明。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收集、调取的书证、物证应当是原件、原物，”第二十五条“收集、调取的视听资料应当是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之规定，申请人依法定程序要求，需要确认申请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且申请人未提供涉嫌的人参产品实物，无法认定人参的具体属性。鉴于东北地区所产人参也有可能属于初级农产品的情况，结合目前证据及申请人不配合调查、未全面提供证据材料的异常表现，综合执法调查情况，根据证据的三性原则，通过审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被申请人认为所反映情况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二十六条规定的有效证据，暂无证据证明安阳鹏博中药存在销售三无产品人参的违法行为，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应当立案的情形。1月22日安阳鹏博中药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勇向执法人员现场出具了《拒绝调解书》。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调解：（三）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调解，或者被申请人明确拒绝调解的。”被申请人依法终止调解。

2、被申请人履职尽责、法律认定清楚

申请人所反映的“文峰区鹏博中药”购买的人参外包装无相关生产信息，因申请人未提供产品实物，对调查工作不予积极配合，无法对所购买人参是初级农产品还是中药材的具体属性进行判定。其次，在综合执法人员调查、检查、质证等情况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条“下列证据材料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取得的证据材料；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等”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第四款“上述证据，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关于证据的规定，并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证明力不足。

综合现有证据材料，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的规定，本次投诉举报立案证据不足。被申请人据此作出不予立案决定，法律适用准确，并于2025年 1月24 日电话告知申请人检查结果，已履职尽责。

3、申请人不具备行政复议主体资格，本案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

申请人是2025年1月21日通过全国12345市长热线平台反映的情况，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8日将调查结果已按照市长热线平台的程序回复到位。市民服务热线是为畅通群众与政府之间交流沟通渠道，由政府设立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平台，是统一受理群众诉求并协调、督促办理的一项便民服务，不同于行政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过程中针对特定申请事项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见》指出，12345热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回答一般性咨询，不代替部门职能，部门按职责分工办理相关业务、实施监管执法和应急处置等。本案中，申请人通过1234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但该投诉举报并不能等同于直接向具体行政机关提出履责申请，12345平台对问题的答复行为亦不应认为系代表行政机关作出的履职行为，即12345平台对群众投诉问题的答复事项不属于行政机关依法定职权作出的特定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
综上，被申请人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履职尽责，无不作为、不履职、包庇不法行为之情形，且已经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相关规定，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按照法定程序和期限受理、调查、回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法应维持被申请人做出的不予立案决定。

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1.市长热线交办单、截图及回复3张；2.现场检查笔录；3.现场检查执法记录仪拍摄截图4张；4.商家资质复印件3张；5.商家法人委托书及法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6.现场检查店内销售的人参产品的厂家资质、检验报告及购销清单3张；7.商家拒绝调解书一份；8.商家视频质疑意见说明一份；9.店内付款码扫码截图1张；10.申请人提供的照片线索3张；11.申请人提供的视频光盘及执法视频光盘2张。

经查，2025年1月21日，申请人通过安阳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文峰区鹏博中药销售三无产品人参的问题。被申请人接到政务服务热线交办单后，于2025年1月22日，到被投诉举报的“文峰区鹏博中药”进行现场检查，通过对店内柜台、仓库等全面检查，现场未发现有申请人提供的图片中高级人参(东北人参基地)产品，被申请人现场发现的该店销售的人参为品名:人参，规格:统，产地:吉林白山，数量:0.5kg,产号:210701，生产日期:2021年07月29日，该店提供了该中药饮片的随货同行单、票据、成品检验报告书、以及厂家资质报告,并对电脑进销货进行检验，关于“人参”只构进了以上一种产品，2024年3月26日后未再销售店内这款人参。被申请人在现场发现店内收款码为“安阳鹏博中药有限责任公司”，与申请人提供的收款码为“张三”不符，随后被申请人对店内监控进行检查，未发现申请人2025年1月16日11点左右的购买监控。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的规定，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所反映的违法线索证据不足，不予立案。1月24日，被申请人电话告知申请人检查结果。同日，申请人再次向被申请人提供视频线索。经被申请人查看，视频摇晃旋转，人物未展现全貌，声音不清，而且多次黑屏定格，未显示购买付款过程的内容。因申请人未能提供视频原始载体，及视频真实性司法鉴定证明，视频证明效力存疑。被申请人认为该视频不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暂无证据证明安阳鹏博中药存在销售三无产品人参的违法行为。因安阳鹏博中药有限责任公司拒绝调解，被申请人依法终止调解。申请人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
本机关认为，12345政务服务热线是为畅通群众与政府之间交流沟通渠道，由政府设立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平台，是统一受理群众诉求并协调、督促办理的一项便民服务，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回答一般性咨询，不代替部门职能，部门按职责分工办理相关业务、实施监管执法和应急处置等，涉及行政执法案件和投诉举报的，12345热线第一时间转至相关部门办理，形成高效协同机制。2025年1月21日，申请人通过安阳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文峰区鹏博中药销售三无产品人参的问题。被申请人接到政务服务热线交办单后，于次日到被投诉举报的“文峰区鹏博中药”进行现场检查，通过检查商家资质、厂家资质、检验报告、购销记录、交易信息、收款明细，以及对店内柜台、仓库的全面检查，并对申请人提供的购买商品图片、付款凭证截图、邮箱发送视频等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进行了审核，认为暂无证据证明安阳鹏博中药存在销售三无产品人参的违法行为，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的规定，立案证据不足，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综上，经集体研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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